
机电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办法（试行） 

根据学校《关于规范各学院制定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

和《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的规定（试行）》文件规定，为

进一步保证博士学位论文质量，加强预答辩的组织管理，结合我院博士培养实际，

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预答辩组织 

博士生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经导师审阅同意后，在学校集中送审前一个月，

向学院提出预答辩申请。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由学院统一组织，预答辩小组由学

院邀请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或相当于教授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5 人组成，

预答辩小组设组长 1人。预答辩同时邀请博士研究生本人的导师参加，可就论文

内容提问，但不作为预答辩小组成员。 

二、预答辩要求 

1. 预答辩小组应全面审查申请者学位论文的规范性和创新点，针对论文存

在问题进行深入详细的评议和指导，形成具体的修改意见。预答辩小组成员通过

无记名投票做出“合格”或“不合格”的结论，“合格”票在三分之二及以上，

则预答辩结论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2. 对于预答辩结论为“合格”的申请者，成绩排名在后 20%（不足 1人按 1

人计算）的申请者及其导师须列席学院学位委员会，申请者就论文选题、研究深

度、成果创新性、格式规范性、按照预答辩专家建议和意见的修改情况等方面进

行汇报，学位委员会无记名投票做出是否同意送审结论，三分之二及以上参会学

位委员同意送审，则参加本批次送审，否则为不同意送审，不能参加本批次送审。 

3. 对于预答辩结论为“不合格”或者学位委员会不同意送审的申请者，不

参加本批次送审，需根据预答辩小组意见对论文进行全面修改，重新参加三个月

后的预答辩和送审程序。连续三次预答辩结论为“不合格”或学位委员会不同意

送审的博士生，终止其博士研究生培养，满足结业要求按结业处理，否则予以退

学处理。 

4. 每位博士生预答辩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其中报告时间一般不少于 20 分

钟。预答辩过程全程录像，由学院存档备查。 



三、其他说明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院研究生科负责解释。 

 

附：机电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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